




附件 

成都市第十四届运动会（青少年组） 

运动员资格管理办法 
 

为确保成都市第十四届运动会（青少年组）正常竞赛秩序，

营造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竞赛氛围，根据《成都市第十四届运动

会竞赛规程总则》、《成都市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

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《成都市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

总则》中关于户籍、年龄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本届市运会（青少年组）运动员注册安排从 2019 年 1

月 4 日（当日 9:00）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（当日 16:00）止。   

三、参赛运动员代表单位以 2020 年 3 月 31 日 16:00 时“成

都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、比赛成绩管理系统”中的注册单位为准。 

四、在运动员资格审查过程中，如发现更改年龄、冒名顶替

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直接取消参赛资格。 

五、参加本届市运会（青少年组）比赛的运动员，在四川省

第十三届、十四届运动会周期的四川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过程

中，代表其它市州在四川省体育局注册，或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

员注册中未代表四川省（成都市）注册的，不具备参加本届市运

会（青少年组）比赛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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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运动员应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采集指纹及头像。未采

集指纹、头像的运动员不具备参加成都市第十四届运动会（青少

年组）比赛资格。 

运动员指纹、头像采集工作由各项目管理中心或单项协会负

责组织实施。如运动员在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已在公安部门采集指

纹的，且实施单位具有可识别该指纹的身份证阅读器具，该部分

运动员无需集中采集指纹、头像。 

七、参赛运动员注册确认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

16:00，成都市体育局将于 2020 年 5 月 4 日在“成都市青少年运

动员注册、比赛成绩管理系统”内公示所有运动员名单。 

八、各单位对公示名单中运动员资格提出申诉的，由申诉单

位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，向成都市纪委驻市文广新局纪检组举

证。如经查实，将在成都市体育局和成都市青少年体育网上公布

取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名单。 

申诉截止时间为各项目赛前召开的各单项竞委会结束后一

小时内，超过期限不予受理。 

九、报名运动员只能为公示名单中未被取消资格的运动员。

报名时必须出示有效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证及二级乙等以上医

疗机构出具的体检证明，否则不能参赛。 

十、在比赛过程中，违反运动员资格相关规定的，按照《成

都市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》有关条款进行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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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市纪委派驻纪检组会同市体育局对运动员资格申诉问

题经调查后所做出的决定为最终裁决。 

十二、各项目竞赛过程中，除运动员资格以外的其它违规违

纪问题，由各单项竞委会接受申诉和处理，其办法与程序按竞委

会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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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  抄送：成都市教育局。 

  成都市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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